绩效考核发放表（2026年版）

（仅适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特别提醒: 1.酬金发放单（在财务系统提交后在线打印）应与本表一并提供；多次发放绩效需提供本表复印件加盖科研院公章后交财务处。

2.发放人员不得超出本项目实际完成人员范围。

3.绩效发放应在项目资助期内；项目截止日期之后未发放的绩效将作为该项目的结余资金。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起止日期
	
	*绩效经费卡号
	

	*校内承担单位
	
	*项目名称
	

	*本次计划发放总额（万元）
	
	*绩效已发放累计总额

（万元）
	
	*绩效预算总额

（万元）
	

	序号
	计划发放月份
	发放金额（万元）
	*发放人员（核定后不得增加）
	绩效考核申请
	绩效考核

	
	
	
	
	一、本项目进展顺利，符合以下第   条件：
1.已按任务书规定完成年度研究任务，并按上级管理部门要求提交了年度总结或进展报告（含年度经费决算）；

2.已进行并通过中期检查；

3.已按任务书完成各项研究任务，准备结题验收。
    现将上述各阶段相关材料（进展报告/中期报告等）按要求提交科研院审核备案，申请发放绩效津贴。

二、根据研究进展，考核完成本项目组科研人员在项目研究中的实际贡献后确定发放方案。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考核意见：

主管院领导（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张三，XX单位;

李四，XX单位;


	
	

	
	
	
	
	
	

	
	
	
	
	
	

	
	
	
	
	
	科研院项目主管（签字）：    

                  科研院（公章）

                  年   月    日

	
	
	
	
	
	

	
	
	
	
	
	

	注：计划发放月份不得超出项目截止日期。


